
2014年10月14日 星期二

主编/秦庆国 责任编辑/赵文杰
律师在线：3330625
邮箱：ckfq2010@163.com

11

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
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
线：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
提供高效服务。

检察院智擒“黑律师”
今年 4月 9日,一位名为郝某文

的“律师”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深圳
宝安区检察院的检务大厅，申请进
行阅卷。

郝某文此番到检察院阅卷，是
凭借着手中的律师证及律师事务所
的函件前来的。

但检察院案管科一名工作人员
敏锐地发现，郝某文提交的律师证
件有伪造的痕迹。经向司法部门核
实，没有这名律师和其所在的律师
事务所。

随后，工作人员向辖区派出所
报案，并与郝某文所代理案件的承
办检察官沟通，要求郝某文再次到
该院递交相关材料，找这个机会抓
捕他。

4月 15日下午，郝某文再次来
到宝安区检察院检务大厅，正递交
材料时，案管科的工作人员立即联
系派出所，并果断通知该院法警大
队，双方合力将郝某文控制住。随
后，冒牌律师郝某文被民警带走。

8月 7日，郝某文涉嫌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罪，被深圳市宝安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

5种常见“执业”方式
方式一：以公民代理掩盖“黑

律师”身份
法律规定以公民身份代理诉讼

并不能收取费用，“黑律师”们想
出了“折中”办法：在身份问题上
常含糊其辞，违规收费代理。

一方面在司法机关，以当事人
的朋友或亲戚身份出庭，很少表明
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事实； 另一方
面对着当事人以“律师”自称或不
主动承认不是律师，更不去解释公
民代理与律师代理的区别。

方式二：持伪造律师证件代理
诉讼业务

如郝某文案。但因涉及犯罪，
这类“黑律师”较少。

方式三：业务不精损害当事人
合法权益

这些“黑律师”往往把一些胜
算不大，甚至根本没必要打下去的
官司说得非常简单，误导当事人对
诉讼后果形成错误估计，唆使当事
人拒绝调解，“把官司打到底”。

方式四：无序竞争破坏律师执
业环境

“黑律师”往往称自己可为有
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
助”，或者“薄利多销，以量取
胜”，很容易博得一些经济条件
差、法律水平不高的当事人信任。

有些“黑律师”无固定居所或
只有临时住所打“游击战”，收取
代理费后，或敷衍了事，或一走了
之。

方式五：教唆当事人扰乱司法
秩序

这类“黑律师”喜欢炫耀自己
与执法机关间的关系紧密，一些

“黑律师”在打输官司时，还会把
原因推诿给司法机关，用“对方当
事人有关系，法官业务能力差，给
的钱没对方多”等来搪塞当事人，
甚至教唆当事人“闹事”，导致一
些受蒙蔽的当事人上访、信访。

对“黑律师”打击不力
“一方面，法律规定存在漏

洞。”检察机关相关人士介绍，我
国对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没有统一的
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一系列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这些规定或
规则之间有些还互相冲突。

如律师法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
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
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
代理或辩护业务，而诉讼法又规定
公民个人可以从事诉讼代理，一定
程度上导致目前公民代理的混乱局
面。

而针对“黑律师”明确给予处
罚的只有律师法第55条，据该条规
定，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

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
的”，仅是“责令停止非法执业，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而没有设置
拘留处罚，威慑力不强。

另一方面，“黑律师”的存在
还与司法机关对律师证明材料审查
不严有关。

据介绍，目前司法机关在接待
辩护律师查询、阅卷、会见和开庭
过程中，侧重于审查律师证、律师
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是否齐备，而
对其证件、证明和委托书的真实性
审查不够严格。

由于每日受理律师递交材料的
数量过大，如果对每个律师的身份
都向司法厅核实必然影响律师的办
案效率。

建议建立验证识别系统
司法机关在办理辩护与代理业

务时，须严格审查律师提交的材
料，避免黑律师伪造证件蒙混过
关。

有的律师建议，各司法机关联
合形成一套类似护照或通行证验证
的识别系统和相互配合通报的制
度。

有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则
认为，打击“黑律师”要靠司法、
公安、税务、物价、律协等部门联
合起来，如联合开展法律服务稽查
行动，打击非法从事法律服务的

“黑律师”，对借开设“法律咨询”
公司为掩护、超范围经营法律服务
的行为予以查处。

而在一位案件当事人看来，很
多想请律师的人由于对律师的从业
条件等认识不足，给了“黑律师”
可乘之机，建议司法机关通过释
法、普法，引导当事人对诉讼做出
合理预判，并引导当
事人委托正规法律从
业人员参与诉讼，加
大对“黑律师”的判
别能力。

9月19日下午，台儿庄区人民检
察院就落实“案件查询及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接待工作管理办法”召开座谈
会，听取律师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市人民检察院案管中
心主任张洪伟介绍了市人民检察院出
台《案件查询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接待工作管理办法》的目的及经过。
台儿庄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
组长黄传雨认为，《管理办法》的出
台是检察机关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的服务以及保障服务的措施性规定，
是人民检察院执法为民的体现，能够
产生检、辩、代各方良好的互动，共
同营造和谐局面。

市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山东铸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姜佰
鸣 认 为 ，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推 出 的
《管理办法》 中用了“十九个应
当”确保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案件查
询及阅卷权的实现，其中有关辩护律
师、诉讼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案

卷材料的规定就用了“五个应当”来
保障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实
现：即“辩护律师、经许可的其他辩
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查阅、摘抄、复
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案件管理部
门 应 当 及 时 安 排 并 提 供 电 子 卷
宗。该 《管理办法》 通篇体现了
服务和保障，方便了律师工作，能
够实现维护被告人、受害人合法权益
的目的。他表示检察机关给律师工作

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律师也应当
以诚相报，以实际行动营造律师依法
执业，自觉接受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
监督的新局面，通过控、辩、代的具
体工作，把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
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
义落到实处。

与会人员进行了诚恳的意见和工
作交流，座谈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
中结束。 （本报记者）

冒牌律师持假证阅卷被抓
据报道，今年4月，“律师”郝某

文到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检务大厅
申请阅卷，引起了工作人员怀疑。
几天后，一个巧设的圈套，将他抓住
了正着，果然是个无证的“黑律师”！

多个卫视频道正在热播的电视
剧《离婚律师》，让律师职业离公众
更近了一步。据检察机关介绍，现
实中，律师行业也是鱼龙混杂，有些
“黑律师”持伪造的律师证办理业
务、扮演“掮客”扰乱司法秩序等。
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法律规定存
在漏洞、司法机关对律师证明材料
的审查不严有关。

阳光检务保障律师阅卷权利

■ 董柳 陈云飞 何文艳

我弟弟因为涉嫌犯罪，曾经
一度被公安机关抓走关押，后来
经人指点我们去申请了取保候
审，也得到了批准，但交付了一
笔保证金。

因为这个案子涉及不少
人，目前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
请问律师，取保候审的保证金，
在什么时候可以拿回来？如果我
弟弟被判刑，保证金是否就没
收了？ ——庄女士

山东发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司法机关收取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的保证金，是依
据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时缴纳
的经济担保。庄女士家人所
交的保证金，等到该案的司
法程序结束之后，如果庄女
士的弟弟没有违反法律对于
取保候审的有关规定，则保
证金应当由司法机关退还给
缴款人。

办理取保候审 保证金是否退

我从小被父亲母亲收养，也
办理了收养手续。由于父亲过
世得早，此后我一直随母亲生
活，母亲也未再嫁人。

现在祖父去世，遗产继承时
完全不给我和母亲任何财产，也
不让我们参与。我听说这种情
况下子女可以“代位继承”。

请问律师，这里的“子女”是

否包括像我这样的养子？
——陆先生

山东发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作为办理了合法收养手续

的养子，陆先生与婚生子女具有
同等的继承权利，依据我国《继
承法》的有关规定，陆先生完全
可以作为代位继承人，继承他父
亲所应得的继承份额。

被收养的子女 能否代位继承

一老人在过世前，曾经写了
一份赠与合同，将一处房产赠与
小儿子。但此后，他又写了一份
遗嘱，明确同一处房产由大儿子
继承。

现老人已去世，请问这处房
产究竟应该归大儿子所有，还是
归小儿子所有？ ——方先生
山东发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根据方先生所叙述的情况，

我认为关键在于老人生前所写
赠与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房屋
是否已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如
果赠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办
理过产权登记，则老人之后所写
的遗嘱无效，因老人生前已经处
理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如果
该赠与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的
话，则该赠与未生效，老人的房
屋应当按照遗嘱执行。

先赠与后继承 房屋产权归谁

我原先在公司任销售员，公
司的制度是：销售员有详细的销
售指标，如果三个月完不成指
标，就要接受一个月的销售培
训，再次上岗后两个月完不成指
标，公司就可以辞退我。

我由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
必须接受一个月的销售培训，在
此期间只有底薪。

请问律师，如果之后依旧完

不成指标而被辞退，我是否能有
补偿？ ——苏小姐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汤向阳

按照《劳动合同法》 的有
关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
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来解除合同。

难以完成指标 遭辞有否补偿

我和公司因为加班费问题
有纠纷，最近我合同期满离职，
想要通过诉讼的途径维权。

公司的注册地是在甲区，
但是办公地是乙区。请问如果
我要劳动仲裁，能否向较近的
乙区劳动仲裁部门提出？

——秦小姐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汤向阳

秦小姐完全可以向公司办
公所在地的劳动仲裁部门提出
仲裁请求。因为劳动争议案件
可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
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管辖。而在该案件中，公司的办
公地乙区即是劳动合同履行地，
因此秦小姐不必舍近求远去甲
区提出仲裁。

欲提劳动仲裁 咨询管辖问题

老 板 欠 我 1 万 多 元 的 工
钱，有相关单据的原件和复印
件。上个月我找老板要钱，他
派了个经理来处理，答应马上
给钱，让我把单据原件先给
他，说去财务办手续领钱，等
钱取出来再通知我，我就把单
据全给他了。事后他并未给
钱，我去追问，他竟然不承认
拿走了我的单据。

请问律师，现在我该怎么
办？该怎么证明老板欠我这些
钱？手里的复印件可以作证
吗？ ——胡先生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汤向阳
就证据效力来说，复印件

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但无
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
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但在本案中，胡先生完全可以
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相应的劳动报酬。

因为如果公司认为已经支
付劳动报酬，那
么公司应负举证
责任，否则，公
司就要承担不利
的后果。

骗走单据原件 能否讨回欠薪


